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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中央“双减”决策部署，落实“双减”
试点工作任务，近日，沈阳市教育局、民政局、市
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制发工作通知，启动面向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
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工作。目前，摸底工作已经
完成，正在稳妥推进后续工作。

对于现有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相应办
法办理。

首先，已取得办学许可证，且在市场监管部
门登记的从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业务的
营利性机构，需要注销营利性机构主体，或者向
原审批机关申请变更许可范围，剥离义务教育
阶段学科类培训业务后继续依法从事其他培训

活动。继续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活动
的，向原审批机关申请换发办学许可证，到民政
部门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

其次，已取得办学许可证，且在民政部门登
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的培训机构，根据“双
减”文件规定，相应修改章程、完善管理制度，依
法依规继续开展培训活动。

最后，现有培训机构决定解散机构的，应当
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该培训机构的决策
机构决议后，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终止办学申
请。原审批机关应依法及时予以核准，同时指
导培训机构依法清算财产，及时向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

即日起至2021年12月底前，各区县（市）教

育局、民政局、市场监管局加强统筹联动，提高
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按照规定路径，完成相关
培训机构的“营改非”工作，确保办理成效。

即日起到完成非营利性机构登记之前，拟
办理“营改非”的培训机构须暂停招生及收费行
为。各区县（市）以适当方式对拟办理“营改非”
的培训机构名单进行公布，提醒学生家长停止
交费。

本次“营改非”工作将纳入 2021 年度校外
培训机构年检内容。对于未在规定时限内申
报办理“营改非”或未明确转型方向的相关培
训机构，列入“黑名单”管理，依法终止其办学
资格。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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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令人向往的“少女心粉红沙滩”，实际
只是一堆土褐色的粗糙沙土；号称能“轻松解锁
韩式电影剧照”的海边复古蓝房子，现实中仅是
一间破破烂烂的平房……近日，“我再也不相信
小红书了”和“小红书的网图滤镜有多强”等话
题，接连冲上微博热搜。不少网友吐槽，部分博
主发布景点照片时过度使用滤镜，诱导游客前
去“打卡”，去之后发现“仙境”秒变“陷阱”，对平
台和博主大失所望。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决定买什么、吃什
么、玩什么之前，会参考网上的评论与攻略。这
也让不少商家与职业博主看到，分享内容的流
量可能会变成潜在的消费力。于是，互联网平
台上最初基于利他原则的真诚分享，变成了一
些营销者的工具。为吸引流量，加厚滤镜甚至
不惜修图造假的各类内容，不断挤压着普通用
户真情实感的分享空间。

分享美好生活没有错，但为了流量造假不
可取。当“线上种草机”变成“滤镜粉碎机”，粉
碎的是普通用户的满怀期待，种下的却是触动
平台生存之基的信任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没
有人是赢家。

普通用户失去了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分享
平台，原本“互相安利好物”的乐趣，似乎也笼罩
在不得不辨别是否为“暗广”的阴影下；商家和
职业博主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被信任感”，每
一张照片、每一句话都有可能被用户放大“审
视”、探究动机；得益于真诚分享而发展壮大的
平台，更是承受不起一次次“受骗经历”中被辜
负的信任。

“滤镜景点”“人造景点”“网红景点”，营销
得再“上头”，最终也要靠脚投票。旅游市场深

入下沉，给不少小众景点带来发展机遇，互联网
平台也让它们不再害怕酒香巷子深。客观来
说，给一张实景照稍微美化一下或许无可厚非，
但若是依靠技术过度美化，甚至虚假宣传、肆意
炒作，失去了最基本的真实感，最终还是逃不过
游客用脚投票的现实。就像有网友说的，“虚假
的东西能博得一时流量，却难以转化为真实交
易。”

据媒体报道，小红书官方在回应质疑时称，

“我们向用户真诚道歉，不管是经历了失望的用
户，还是并没有遇到‘照骗’的用户，我们都真诚
道歉。”同时，小红书表示将对“避坑”等内容作
更多展示，还会尝试推出景区评分榜、踩坑榜之
类的产品，便于大家获取更多元的信息。

希望所有类似的企业都能吸取教训。须
知，“滤镜”于美景应是锦上添花，绝不该是鱼目
混珠；分享的前提就是真诚，莫让扭曲的“滤镜”
辜负了信任。

“仙境”变“陷阱”“照骗”不会有赢家

游客实拍图和社交媒体图。

作为常见的纠纷处理机制，投诉本
是维护市场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一项制
度。

但有企业和群众反映，在中央持续
推进“净网”行动的当下，仍有一些网络
投诉平台“以支持消费者维权之名行敲
诈勒索企业之实”“借百姓投诉要挟企
业”。对于各种网络投诉平台乱象，必须
高度重视。

有的投诉平台把部分未经核实的
投诉内容直接对外公布，有的把屡遭投
诉的商家评为优质商家，有的对问题商
家选择性曝光并借机牟利，有的投诉平
台连“准生证”都没有……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社交平台
上，不少消费者和商家都表达了对一些
第三方投诉平台的不满。

此前已有媒体报道称，少数第三方
投诉平台存在挟消费者敲诈商家、操控
商家“红黑榜”等行为，涉嫌利用网友投
诉向企业敲诈勒索，游走于正常商业行
为与违法违规之间的灰色地带。

还有企业透露，在商业化合作中，一
些网络投诉平台剑走偏锋，选择性曝光
投诉，胁迫企业在后续的商务合作中乖
乖就范。

此外，不少网络投诉平台自身也存
在未履行信息审核职责、管理操作不规
范等问题，特别是用户注册、发布审核、
虚假信息追责等管理机制方面不完善，
导致平台充斥着大量的匿名虚假投诉信
息甚至诋毁谩骂。

事实上，相较于互联网有害信息、网
络“黑嘴”等乱象，网络投诉平台存在的
问题更隐蔽，但对网络生态、营商环境、
特别是企业的生存发展带来的破坏力却
不容小觑。

如果不能妥善治理，将严重干扰政
府部门的判断能力，破坏营商环境，给企
业带来名誉损失，损害消费者权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

不少企业及消费者呼吁，网络投诉
平台乱象亟待治理。一方面，要进一步
压实网络投诉平台主体责任，准确界定
其行为边界，切实规范工作流程，强化内
部管理约束；另一方面，期盼设立政府主
导的行业性投诉平台，如由工商部门和
监管单位主导设立、协会组织和社会参
与的多方联动的行业投诉平台，确保投
诉受理和处置的相对公正，合力营造支
持经济有序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挟“诉”敲诈
部分网络投诉平台
成了“网害”

为全面掌握青少年儿童生长发育状
况、促进青少年儿童健康发展，国家卫生
健康委、教育部对《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
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中小学生健
康体检管理办法（2021年版）》。办法明确
提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对出现健康问题
的学生建立档案并随访。重点围绕超重、
肥胖、营养不良、脊柱弯曲异常、视力不
良、龋齿等健康问题开展工作。

与修订前相比，办法结合现阶段我国
中小学生常见健康问题，对体检项目进行
了适当调整，并将体检项目划分为基本项
目和可选项目两部分。基本项目中，新增
腰围、臀围、听力、外耳道与鼓膜、扁桃体
等项目。此外，明确眼科检查内容为眼外
观、远视力和屈光度。可选择项目包括眼
位、色觉、外生殖器、胆红素等。

中小学生健康体检
管理办法修订

在一些网络场景中，时有“首月 0元”“零首
付”“免费保障”“抽奖获取”等互联网保险产品广
告页面出现，有的消费者在未清楚了解保险内
容、保费缴纳等情况下，便被诱导而投保。银保
监会21日发布风险提示，提醒消费者要认识到所
谓“免费”是诱导，极有可能暗藏陷阱和风险。

银保监会指出，网络上的这种营销引流模式
存在诱导营销、信息披露不当等问题，侵害消费者
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易引发消费纠纷或投诉。

据介绍，从保险产品本身看，一些“首月 0
元”“免费保障”等宣传未全面展示保费缴纳整
体情况，实际上是将保费分摊至后期，消费者并
未真正享受到保费优惠。

从监管要求看，保险险种的条款和费率应
当报监督管理机构备案或批准。“首月0元”类的
销售宣传行为，存在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或
者备案的保险条款、保险费率的问题。

从营销方式看，营销片面强调“首月 0元”，
却未对保费缴纳整体情况、保险责任等重要内
容充分提示，易使消费者忽视产品重要信息。
加之一些广告界面设置不规范，故意诱导消费
者勾选“购买”“领取”“自动续费”等选项，侵害
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银保监会提醒，消费者要根据自身风险保
障需求和消费能力选购保险产品，不要被“免
费”营销宣传诱导购买了本不需要的产品。如
确有投保需求，应认真阅读保险合同，履行如实
告知义务，了解条款信息再签约。

防范保险诱导销售风险
这份提示请收好


